附件5
网格环保监督员管理制度
为充分发挥网格环保监督员的环保监督作用，增强网格环保监督员的环境意识，调动网格环保监督员的工作积极性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如下：
一、网格环保监督员基本要求
1．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。
2．热爱工作，掌握基本技能，遵纪守法，服从安排。
3．爱护工作设备，不肆意丢失、损坏设备。
4．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本职工作。
5．尊重领导，团结同志，互相帮助。
二、主要工作职责
1．负责对所属网格区域内污染源开展环保巡查，对网格内个人或单位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2．建立网格内排污单位基础信息档案，并分类管理，及时进行动态更新。
3．配合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环保执法人员对网格内排污单位进行检查，督促排污单位落实整改措施。
三、工作流程
1．工作日在所负责的网格内进行连续巡视，发现问题，使用“社管通”确定其类别、性质、位置等内容，并进行取证（可采取拍照、录音、文字描述等方式）上报。
2．要求对问题进行核实或重新上报的，前往案件发生地点，按要求重新上报。
3．要求核查案件处理结果的，前往案件发生地点，进行核查，并通过“社管通”上报。
四、工作要求
1．第一时间上报所负责管理网格内环保违法问题，性质准确，位置清楚，描述全面，便于确认。
2．及时完成网格平台的结案核实或重新上报要求。
3．对于巡视中发现的突发环境事件及时向上级报告，同时通知公安、消防、应急办等有关部门。
4．积极参与上级组织各类污染源普查工作，认真完成任务。
五、网格环保监督员巡查制度
1．网格环保监督员应佩戴“社管通”上岗巡查。
2．网格环保监督员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本人负责的网格范围内认真仔细巡视查看，不得擅自离开网格。
3．网格环保监督员发现问题后，应按照规定的程序，利用“社管通”及时上报，并按指令执行任务。
4．网格环保监督员要不间断巡查。
5．网格环保监督员在岗期间不能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。
6．每天至少开展两轮巡查。
六、网格环保监督员信息报送制度
1．报送信息要准确、及时。
2．遇重大环境事件，需第一时间拨打热线电话紧急上报。
3．网格环保监督员要每天填写巡查记录表。
七、网格环保监督员的学习、评议制度
1．网格环保监督员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关心国家大事，观看本地区新闻，关注本地区的发展，了解本地区的中心工作。
2．网格环保监督员要认真学习环保法律、法规及环保专业知识，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。
3．按时参加各种政治、业务、法律、法规的学习和培训。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需请假。
4．每周召开一次网格例会，进行工作交流和讲评。
5．每月对网格环保监督员进行一次考评，根据综合评定结果作为奖金发放及年底是否续签劳动合同的依据。
6．每次学习开会、培训，要做好记录。管理部门不定期对学习笔记、会议记录进行抽查，作为综合考评的内容之一。
八、网格环保监督员的考勤制度
工作时间：上午8:30-12:00；下午13:30-18:00。网格环保监督员上班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星期六、日休息。
1．网格环保监督员上岗要坚守岗位，不能空岗、代岗、替岗、旷工。
2．网格环保监督员要执行上下班制度。
3．病、事假需提前向管理科室负责人申请批准，并填写请假单。
4．因空岗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。
九、“社管通”使用及管理制度
1．“社管通”是网格环保监督员配备的完成工作必须的专用通讯设备。
2．“社管通”由网格环保监督员自行妥善保管，属人为损毁的，按照修复实际发生费用由网格环保监督员个人承担，丢失的由个人全额赔偿。
3．网格环保监督员应熟练掌握“社管通”的各项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，操作规范、准确。
4．“社管通”因故无法使用时，网格环保监督员要及时与上级领导联系。
5．上岗前，网格环保监督员要自行检查“社管通”的状况，保证在岗位期间“社管通”电量充足，联络畅通。
6．“社管通”中保存的各种信息不得对外泄露，否则将依照保密条款追究个人责任。
7．网格环保监督员离开工作岗位后，需将“社管通”及配件交回，拒绝交回的按照相关依据追究责任。
8．网格环保监督员领取“社管通”时，进行实名登记，由本人亲自领取，不能带领。
十、网格环保监督员奖惩制度
1．违反上述管理制度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、扣除绩效工资等惩罚措施。
2．对表现突出的网格环保监督员当月予以奖励。
3．网格环保监督员,接受群众监督，实行末位淘汰制度。
4．对于优秀网格环保监督员，在环保部门公开招录工作人员时，优先录用。














